新北市立林口高中學生生活輔導紀錄表（□違犯校規反省□事實陳述）

	班級
	座號
	姓名
	填表時間
	填表地點

	
	
	
	  年  月  日
	

	家長姓名
	連絡電話
	住址

	
	
	

	陳述說明事實經過：

1. 相關人物：

2. 發生地點：

3. 發生時間：

4. 事實經過（修列方式說明）：

	檢討與反省：

	(1)輔導改善訪談情形（導師）

簽章

	(2)輔導改善訪談情形（輔導教官）

簽章

	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第  條  項應記□警告□小過□大過□1次□2次輔導改善，經考察確實改善後始可依銷過辦法提出「銷過」申請

	家長簽章：

	學務處
	輔導室
	批示

	(3)生輔組長
	(5)輔導教師
	

	(4)主任教官
	(6) 主任輔導教師
	

	(7)學務主任
	
	


本表須依(1)至(7)逐級簽核並於3日內交回學務處生輔組（    年    月    日）
□暫予結案  □請後續輔導

	□協助一般生活關懷

	進一步與□家長或□導師聯繫

	□持續輔導

	輔導記要

	


